
 

 

 

 

 

 

 

 

 

 

 

    

  

  

  

       

  

  

 

       

 

   B 部分 程序保障通知

纽约州教育局

程序保障通知 

2024 年 5 月

程序保障通知：学龄前和学龄残疾学生父母享有的权利

身为父母，您是纽约州特殊教育委员会 (Committee on Special Education, CSE) 或学前

特殊教育委员会 (Committee on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CPSE) 的重要成员。 

CSE/CPSE 负责为您的子女制定关于特殊教育计划和服务的建议。必须为您提供机会，

以便您能参与 CSE/CPSE 针对您子女特殊教育需求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下列信息涉及程

序保障，即您依照联邦和州法律所享有的关于了解和参与特殊教育过程，以及确保子女接

受免费适当公共教育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 FAPE) 的权利。

此程序保障通知的副本必须每年向您提供一次，并且在下列情况下提供一次： 

• 初步转介或您要求对您的子女进行评估时。 

• 当您索取副本时。 

• 收到学年内首份申请调解或公平听证会的正当程序申诉后。 

• 学区在学年内首次收到您向纽约州教育局 (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NYSED) 提交的州申诉副本。 

• 因纪律原因而决定对您子女处以停课或开除的惩罚并且导致安置发生纪律变更时。

程序保障通知改编自美国教育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SDE) 制定的

示范表格。另添加有关纽约州要求的信息。

纽约州立大学

纽约州教育局

特殊教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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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事先书面通知（建议通知）

34 CFR 第 300.503 节；8 NYCRR 第 200.5(a) 和第 200.5(c) 节

注意

如有下列情况，学区必须向您发出书面通知（以书面形式向您提供特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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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使用您母语的其他方式或者其他沟通模式向您口头翻译通知内容； 

2. 您了解通知的内容；以及 

3. 有书面证据表明上述 1 和 2 项均已得到满足。

母语

34 CFR 第 300.29 节；8 NYCRR 第 200.1(ff) 节

英语水平有限人士使用的母语是指： 

1. 此人通常使用的语言，或者对儿童而言，其父母通常使用的语言； 

2. 在与儿童的所有直接接触中（包括对儿童的评估），儿童在家里或学习环境中通常使

用的语言。

对于听力障碍或失明之人或者无书面语言之人而言，沟通方式是指他们通常使用的沟通方

式（例如手语、盲文或口头交流）。

电子邮件

34 CFR 第 300.505 节；8 NYCRR 第 200.5(a)、200.5(f) 和 200.5(i) 节

如果学区允许父母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文件，则您可以选择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接收以下文件： 

1. 事先书面通知（建议通知）； 

2. 程序保障通知；以及 

3. 关于正当程序申诉的通知。

父母同意书 - 定义

34 CFR 第 300.9 节；8 NYCRR 第 200.1(l) 节

同意书

同意书是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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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您撤销同意书，亦不意味着否定（撤销）在您授予同意之后及撤回同意之前所采取的

措施。

父母同意书

34 CFR 第 300.300 节；8 NYCRR 第 200.5(a) 和 200.5(b) 节

初步评估同意书

除非事先向您提供拟议措施的书面通知，以及取得 “父母同意书”章节所述的同意书，

学区不得对您的子女进行初步评估，以确定您的子女是否有资格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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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相关父母同意书

学区在首次为您的子女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之前，必须征得您的知情同意。学区在首

次为您的子女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之前，必须尽合理努力获取您的知情同意书。

如果您并未回应关于同意您子女首次接受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请求，或者您拒绝给予此

类同意，则学区可能不会使用正当程序（即调解、决议会议或公平正当程序听证会）来获

得协议或裁决，以便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向您的子女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由负责

您子女的 CSE 或 CPSE 推荐）。

如果您拒绝同意让您子女首次接受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请求，或者您未回应关于提供此

类同意的请求，并且学区未向您的子女提供经您同意的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则您学区： 

1. 即便未向您的子女提供 FAPE，亦不视为违反关于向您子女提供此类服务的要求；

以及 

2. 无需针对您的子女就已向您请求同意书的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而召开个性化教育计划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会议或制定 IEP。

父母同意书的撤销

如果您以书面形式通知学区您撤销（收回）关于允许学区为您子女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

务的同意书，则学区： 

1. 可能无法继续为您的子女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2. 可能不能使用正当程序（即调解、决议会议或公平正当程序听证会）来获得向您子女

提供服务的协议或裁决； 

3. 即便未向您的子女进一步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亦不视为违反关于向您子女提供 

FAPE 的要求； 

4. 无需针对您的子女就进一步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而召开 IEP 会议或制定 IEP；

以及 

5. 无需修改您子女的教育记录，以删除关于您子女因同意书被撤销而无法接受特殊教育

及相关服务的任何记录。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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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不得以您拒绝同意某项服务或活动为由而拒绝向您或您的子女提供其他任何服务、福

利或活动。

学区必须制定并实施程序，以确保即便您拒绝同意其他任何服务和活动，亦不会导致无法

为您的子女提供 FAPE。

独立教育评估

34 CFR 第 300.502 节；8 NYCRR 第 200.5(g) 节

概述

如下所述，如果您不同意您所在学区对您子女进行的评估的结果，则您有权获得对您子女

的独立教育评估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EE)。

如果您申请 IEE，学区必须向您提供有关您可以在何处获得 IEE 以及适用于 IEE 的学区标

准等信息。

定义

独立教育评估是指由并非负责您子女教育之学区雇用的合格考官所执行的评估。

公费是指要么学区支付评估的全部费用，要么评估以其他方式免费提供，这与 IDEA B 部

分的规定相一致，即允许各州使用州内可用的任何州、地方、联邦和私人支持来源，以满

足 IDEA B 部分的要求。

父母有权获得公费评估

如果您不同意您所在学区对您子女进行的评估的结果，则只要符合下列条件，您便有权要

求以公费形式对您的子女进行 IEE： 

1. 如果您申请以公费形式对您的子女进行 IEE，则学区必须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之一：(a) 

提交正当程序申诉，要求举行听证会来证明对您子女的评估并无不妥；或 (b) 以公费

形式提供 IEE，除非学区在听证会上表明您所获得的子女评估不符合学区的标准。 

2. 如果学区要求举行听证会，并且最终裁决是认定所在学区对您子女的评估是适当的，

您仍然有权申请进行 IEE，但不能使用公费。 

3. 如果您要求对您的子女进行 IEE，学区可能会询问您反对所在学区对您子女进行评估

的原因。但是，学区可能不需要您的解释，并且也不能无理拖延以公费形式向您的子

女提供 IEE 或者提交正当程序申诉以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来为学区对您子女进行评估

而辩护。

每次学区在您不同意的情况下对您的子女进行评估时，您只能要求以公费形式对您的子女

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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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 程序保障通知 纽约州教育局 9 

3. 参与机构必须遵循的，有关个人可识别信息之存储、向第三方披露、保留和销毁的政

策和程序摘要；以及 

4. 关于此信息之父母和儿童所有权利的描述，包括 FERPA 及 34 CFR 第 99 部分实施条

例所规定的权利。

在任何重大识别、查找或评估活动（也称为 “寻找儿童”）之前，必须通过新闻报刊和 /

或其他媒体发表或公布通知，且其宣传力度足以通知父母有关查找、识别和评估存在特殊

教育及相关服务需求的儿童的活动。

访问权

34 CFR 第 300.613 节；8 NYCRR 第 200.2(b)(6) 节和第 200.5(d)(6) 节

参与机构必须允许您检查和复核学区根据 IDEA B 部分收集、保存或使用与您子女相关的

任何教育记录。参与机构必须毫不拖延地遵从您关于检查和复核您子女任何教育记录的请

求，并且必须在任何 IEP 相关会议或任何公平正当程序听证会（包括决议会议或有关纪

律的听证会）之前进行，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均不得超过您提出请求后的 45 个日历日。

您关于检查和复核教育记录的权利包括： 

1. 参与机构应对您所提出有关记录解释和说明的合理请求予以回应； 

2. 如果您在未收到记录副本的情况下无法有效检查和复核记录，可要求参与机构提供记

录副本；以及 

3. 允许您的代表检查并复核记录。

除非参与机构获知监护、分居和离婚等相关适用州法律规定您无权检查和复核与您子女有

关的记录，否则参与机构可能会假定您有此权利。

记录访问

34 CFR 第 300.614 节

各参与机构必须保留一份关于各方获取根据 IDEA B 部分收集、维护或使用之教育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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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程序

34 CFR 第 300.621 节

就教育记录所含信息提出质疑的听证会必须按照 FERPA 规定的此类听证会程序进行。

听证会结果

34 CFR 第 300.620 节

如果听证会结果显示，参与机构认定信息不准确、具误导性或以其他方式侵犯了儿童隐私

或其他权利，则必须相应地更改信息，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您。

如果听证会的结果是参与机构认定该信息不准确、具误导性或以其他方式侵犯您子女的隐

私或其他权利，则必须向您告知，您有权在其保存的您子女记录中放入一份信息相关评论

的声明，或者提供您不同意参与机构裁决的任何理由。

在您子女的记录中，此类解释必须： 

1. 作为您子女记录的一部分由参与机构予以维护（只要记录或争议部分由参与机构保

存）；以及 

2. 如果参与机构向任何一方披露您子女的记录或争议部分，还必须向该方披露解释。

个人可识别信息披露同意书

34 CFR 第 300.622 节；8 NYCRR 第 200.5(b) 节

除非信息已包含在教育记录中，并且 FERPA 授权规定无需获得父母同意即可披露，否则

在向除参与机构高管以外的其他方披露个人可识别信息之前，一律必须征得您的同意。除

下述特定情况外，在为满足 IDEA B 部分要求而向参与机构高管披露个人可识别信息之前，

无需征得您的同意。

在向负责提供过渡服务或支付过渡服务费用的参与机构高管披露个人可识别信息之前，必

须获得您的同意或州法律认定已达成年年龄（18 岁）的合格儿童的同意。

如果您的子女当前就读或即将就读的私立学校不在所居住的学区，则在私立学校所在学区

的官员和所居住学区的官员之间披露有关您子女的任何个人可识别信息之前，必须征得您

的同意。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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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面签署的调解协议可在任何具有管辖权的州法院（州法律规定有权审理此类案件的法

院）或美国地方法院强制执行。

调解过程中的讨论内容必须予以保密。相关信息不能用作任何联邦法院或根据 IDEA B 部

分接受援助之州法院的未来正当程序听证会或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调解员的公平性

调解员： 

1. 不得是负责您子女教育或照护的州教育机构或学校雇员；以及 

2. 其个人或职业利益不得与调解员的客观性原则存在冲突。

对于具备调解员资格的人员，即便此人因担任调解员而获得州机构或学区付款，亦不代表

此人是学区或州机构的雇员。

州申诉程序

正当程序听证申诉与州申诉程序的区别

IDEA B 部分规定阐明了针对州申诉以及正当程序申诉和听证会制定的单独程序。如下所

述，任何个人或组织均可向州政府提出申诉，指控学区、 NYSED 或其他任何公共机构违

反 B 部分的任何要求。只有您或学区可以针对与拟议或拒绝启动或更改您子女身份、评

估或教育安置或者为您子女提供 FAPE 相关的事项提出正当程序申诉。 NYSED 工作人员

通常必须在 60 个日历日内解决州申诉，除非该期限得到适当延长。公平正当程序听证官

必须听取正当程序申诉（如果未能通过决议会议或调解予以解决），否则应在解决期结束

后 45 个日历日内（针对学龄学生）或 30 个日历日内（针对学龄前学生）签发书面裁决

（如“听证会解决流程”章节所述），但听证官同意延期的情况除外。此类延期要求由您

或学区提出。有关州申诉和正当程序申诉、申诉解决和听证会程序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下文。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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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州申诉程序

34 CFR 第 300.151 节；8 NYCRR 第 200.5(l) 节

概述 

NYSED 必须制定下列书面程序： 

1. 解决任何申诉，包括由其他州组织或个人提出的申诉； 

2. 向 NYSED 提出申诉。州申诉可寄送至： 
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89 Washington Avenue, Room 309 EB 

Albany, NY 12234 

3. 向父母及其他相关个人广泛宣传州申诉程序，其中包括父母培训和信息中心、保护与

倡导机构、独立生活中心及其他适当实体。

拒绝提供适当服务的补救措施

在解决 NYSED 发现未能提供适当服务的州申诉时， NYSED 必须解决： 

1. 未能提供适当服务，包括为满足儿童需求而采取的纠正措施；以及 

2. 为所有残疾儿童提供适当的未来服务。

最低限度的州申诉程序

34 CFR 第 300.15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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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期限；最终裁决；实施

上述 NYSED 程序还必须： 

1. 仅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够允许延长 60 个日历日的期限： (a) 特定州申诉存在特殊情况；

或者 (b) 父母和所涉及学区或其他公共机构自愿同意延长通过调解解决此事的时间。 

2. 如有必要，纳入确保有效执行 NYSED 最终裁决的程序，其中包括： (a) 技术援助活动； 

(b) 谈判；以及 (c) 为确保合规而采取的纠正措施。 

NYSED 对申诉做出的裁决将是最终裁决，并且申诉方不能对之提出上诉。虽然学区和父

母有权启动公平听证程序，以解决在申诉中提出的问题，但公平听证会不能用作对州申诉

裁决的上诉。

州申诉和正当程序听证会

如果收到书面州申诉，且该申诉亦是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主题，如 “提交正当程序申诉”

章节所述，或者州申诉包含多项指控，其中一项或多项指控属于此类听证会的讨论部分，

则 NYSED 必须暂时搁置该州申诉，或者暂时搁置正当程序听证会正在处理的州申诉中的

任何部分，直至听证会结束为止。如果州申诉中的任何指控不属于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一部

分，则必须采用上述时限和程序予以解决。

如果通过州申诉提出的指控先前已在涉及相同当事方（您和学区）的正当程序听证会上做

出裁决，则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裁决对该指控具有约束力，并且 NYSED 必须向申诉人告知

该裁决具有约束力。

如果申诉是指控学区或其他公共机构未能执行正当程序听证会裁决，必须由 NYSED 负责

解决。

提出上诉

34 CFR 第 300.153 节；8 NYCRR 第 200.5(l) 节

组织或个人可以根据上述程序提交经过签署的书面州申诉。

州申诉必须包含： 

1. 一份指出学区或其他公共机构违反 IDEA B 部分或其规定之要求的声明； 

2. 该声明所依据的事实； 

3. 申诉人签名和联系信息；以及 

4. 如果指控违规行为与特定儿童有关： 

(a) 儿童姓名和儿童居住地址； 

(b) 儿童就读学校名称；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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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无家可归的儿童或青少年，提供儿童联系信息以及儿童就读学校名称； 

(d) 儿童问题性质说明，包括与问题相关的各种事实；以及 

(e) 就申诉方在提出申诉时所知和可用的范围，提出问题解决建议。

申诉指控的违规行为必须发生于申诉接收日期前一年内，如 “采用州申诉程序”章节

所述。

提出州申诉的一方在向 NYSED 提出申诉的同时，必须将申诉副本转发给学区或者为儿童

提供服务的其他公立机构。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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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无家可归的儿童或青少年，提供儿童联系信息和儿童就读学校名称； 

5. 与拟议或拒绝措施有关的儿童问题性质说明，包括与问题相关的各种事实；以及 

6. 就您或学区当前所知和可用的范围，提出问题解决建议。

正当程序申诉听证会之前的必要通知

在您或学区（或者您的律师或学区的律师）提交包含上述信息的正当程序申诉之前，您或

学区可能无法申请召开正当程序听证会。

申诉的充分性

为确保正当程序申诉继续进行，必须将其视为具充分性。除非接收正当程序申诉的一方

（您或学区）在收到申诉后 15 个日历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听证官和另一方，指出接收方

认为正当程序申诉不符合上述要求，否则正当程序申诉将视为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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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当程序申诉涉及为儿童申请 IDEA B 部分所规定的初步服务，并且该儿童正从 

IDEA C 部分（早期干预服务）过渡到 IDEA B 部分（学龄前特殊教育服务），同时由于

儿童已年满 3 岁而不再具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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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期

如果学区在收到正当程序申诉后 30 个日历日内（解决过程的期限）未能以令您满意的方

式妥善处理正当程序申诉，则您可以申请召开正当程序听证会。

对于签发最终裁决的期限，学龄学生为 45 个日历日，学龄前学生为 30 个日历日，将从 

30 个日历日的解决期届满时开始计算，但对 30 个日历日的解决期做出调整的特定情况除

外，具体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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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和复核的时限性和便利性

34 CFR 第 300.515 节；8 NYCRR 第 200.5(j) 节和第 200.16(h) 节

学区必须确保在 30 个日历日的决议会议期限届满后 45 个日历日（学龄学生）或 30 个日

历日（学龄前学生）内，或者如“30 个日历日解决期限的调整 ”子节所述，在调整期限

届满后 45 个日历日（学龄学生）或 30 个日历日（学龄前学生）内： 

1. 在听证会上做出最终裁决；以及 

2. 将裁决副本邮寄给您和学区。 

SRO

㈮

将裁决副本邮寄给您和学区。 

 �j"c 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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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管教程序

学校人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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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受管制物质是指《受管制物质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第 202(c) 节（21 U.S.C. 

812(c)）所述的 I、II、III、IV 或 V 类药品或其他物质。

非法药物是指受管制物质；但不包括合法拥有或在持照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监督之下使用的

受管制物质，或者根据该法案或其他任何联邦法律条款合法拥有或使用的受管制物质ŀ′笃砄竰耇‰⁔吀

8²�Ä 213.41 67 0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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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期间的安置

34 CFR 第 300.533 节；8 NYCRR 第 201.10 节

如上所述，当父母或学区已就纪律问题提出正当程序申诉时，儿童必须（除非父母和 

NYSED 或学区另有约定）留在 IAES，直到 IHO 做出裁定为止，或者直到“学校人员权

限”章节所述的停课期限到期为止，以先到者为准。

保护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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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在儿童受到纪律处分期间提出对儿童进行评估的请求，则必须以加快处理的方

式进行评估。

评估完成之前，儿童仍适用于校方所确定的教育安置，包括停学或开除，且暂不提供教育

服务。

如果确定儿童为残疾儿童，同时考虑到学区所展开评估所得的信息以及由儿童父母所提供

的信息，学区必须根据 IDEA B 部分规定（包括上述纪律要求）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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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和司法当局的转介和措施

34 CFR 第 300.535 节 

IDEA B 部分不会： 

1. 禁止机构向有关当局报告残疾儿童所犯罪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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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单方面安排子女入读公费私立学校的要求

概述

34 CFR 第 300.148 节

如果学区为您的子女提供 FAPE，但您选择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或机构，则 IDEA B 部分

不要求学区支付您残疾子女在私立学校或机构的教育费用，包括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但

是，私立学校所在学区必须将您的子女纳入 B 部分条款所规定的人群中，即关于根据 

34 CFR 第 300.131 至 300.144 节由父母送入私立学校的儿童。

私立学校安置费用报销

如果您的子女之前在学区管辖下曾接受过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而您选择在未经学区同意

或推介的情况下将您的子女送入私立幼儿园、小学或中学，同时法院或 IHO 认定该机构

在您的子女入学前并未及时向您的子女提供 FAPE，但私立安置并无不妥，则法院或 IHO

可能会要求该机构向您补偿入学费用。即便您的安置并不符合适用于 NYSED 和学区所提

供教育的州标准，IHO 或法院也可能认定您的安置是合适的。

报销限制

如有下列情况，上文所述的报销费用可能会减少或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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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报销费用： 

1. 如果因下列原因而未能提供通知，则不得减少或拒绝报销费用：(a) 学校阻止您提供通

知；(b) 您并未收到关于您有责任提供上述通知的通知；或者 (c) 如遵守上述要求，可

能会导致儿童受到身体伤害；以及 

2. 如有下列情况，法院或 IHO 可酌情决定不因父母未提供必要通知而减少或拒绝报销费

用：(a) 父母不识字或者不能用英语书写；或者 (b) 如遵守上述要求，可能会对儿童造

成严重的情感伤害。

资源

美国教育部 - IDEA 网站

（包含《联邦法规》第 300 部分）

纽约州教育局 

NYSED 特殊教育办公室

《教育委员法规》第 200 和 201 部分

特殊教育质量保证地区办事处

（另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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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ed.gov/idea/
https://www.nysed.gov/
https://www.p12.nysed.gov/specialed/
https://www.p12.nysed.gov/specialed/
https://www.nysed.gov/special-education/new-york-state-laws-and-regulations-related-special-education-and-students
https://www.nysed.gov/special-education/special-education-quality-assurance-regional-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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